
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 

學校公告資料及自我檢核表 

縣市: 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 

檢核指標 公告資料 
學校檢核符合情形 

對應法規 符合 未符合 

1.學校自行辦理新生編班時，能事先

公告新生編班作業(含日期地點)，

並通知全體新生家長參觀，落實公

開辦理編班作業。 

1. 新生編班作業期程。 

2. 邀請新生家長參觀通

知相關資料（如：公

告、通知單等）。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常態編班及

分組學習準則第

6條 

2.學校能於學生編班名冊公告日起7日

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級任導

師)，導師編配完成後，能立即於校

內公告至少15日。 

  

3.特殊班級(特殊教育班級、藝術才能

班、體育班、技藝教育專班及其他)

能經地方政府核定設立。 

1. 縣市核定當學年度班

級數核定函。 

2. 縣市核定當學年度招

生簡章等相關資料。 

   

4.依據規定辦理分組學習，國中二年

級得實施英語文、數學，國中三年

級得實施英語文、數學、自然科

學，分組學習計畫並陳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 

1. 學校分組學習計畫。 

2. 報縣市政府備查公

文。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常態編班及

分組學習準則第

8條 

5.學校能公告該學年度課程計畫(包含

各領域和彈性學習課程)，並宣導落

實依課綱及課表授課。 

課程計畫公告位置:(請填

網址) 

  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

點」第4點第2款

第2目之(1) 

6.學校辦理課後輔導、寒暑假學藝活動

及留校自習，能以自由參加為原則，

參加意願調查通知，能有同意參加及

不同意參加的勾選欄位，且不必敘明

理由。 
1. 課後輔導、寒假、暑

假學藝活動實施計畫

(實施課程表)。 
2. 課後輔導、寒暑學藝

活動及留校自習家長

同意書(空白表單)。 

  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

點」第4點第2款

第2目之（3）及

(4) 
  

7.課後輔導授課時間每日不超過下午5

時30分，且未於週末或節日辦理。 
  

8.寒暑假學藝活動能於週一至週五上

午辦理。 
  

9.學校能宣導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

活動的課程內容以複習為主，不得

教授新進度。 

  

10.辦理留校自習未收費(不含水電費

或代收膳費)，亦未將自習時間用於

上課或考試。 

 
   



檢核指標 公告資料 
學校檢核符合情形 

對應法規 符合 未符合 

11.學校能建立定期評量命審題制度，

訂定命題及審題規範。 
學校訂定實施學生成績評

量機制及相關規範(能呈現

命審題機制及預警措施之

流程圖或作業等校內規

則) 

  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點

第4點第2款第4

目之（1） 

12.學校對學習狀況需協助或成績評量

結果未達及格基準的學生，能通知

家長，並訂定並落實預警及輔導措

施。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

量準則第11條 

13.學校定期評量的紙筆測驗次數，每學

期能在3次以下。 

該學期行事曆(標示定期評

量、模擬考舉辦時間)。 

  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

量準則第6條 

14.學校模擬考能於國中三年級開始辦

理，且未在寒暑假結束後第一週實

施，辦理日期並列入學校行事曆。 

  國民中學及其主

管機關辦理升學

或國中教育會考

模擬考試處理原

則第3、4及6點 15.學校模擬考辦理次數，每學期未超

過2次(全學年不得超過4次)。 
  

16. 學校及教師未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

班級及學校排名。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校長： 

檢核日期：_____________ 
備註： 

1. 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第4點第2款，學校為達成正常教學目標，應針對教學正常化研擬

具體措施、訂定計畫，於學校網站首頁適度公布相關資料，並落實校本督導與查核機制。 

2. 本檢核表與相關佐證資料應於每學年度開學日前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課後輔導實施計畫及家長同意書應

依各學期期程公告。 
3. 倘學校統一由地方政府編班、無特殊班及或未實施分組學習者，請於符合欄位勾選並註明。 


